附件2
重庆市烈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
遗属定期抚恤优待金标准表
（从2021年8月1日起执行）单位：元/月

	“三属”类别
	定期抚恤优待金标准

	
	定期抚恤金
	地方优待金
	合计

	烈士

遗属
	“11.27”烈士遗属
	2822
	4007
	6829

	
	重庆解放前牺牲烈士的遗属
	
	2884
	5706

	
	重庆解放后牺牲烈士的遗属
	
	1926
	4748

	因公牺牲军人遗属
	2424
	1114
	3538

	病故军人遗属
	2280
	745
	3025


【说明】：“三属”地方优待金的发放范围按渝民发〔2013〕163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
